
新竹市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位使用申請須知

1、 計畫目標：

為活化東門市場，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將分批逐次提供市場攤

（鋪）位，公開招攬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青年及創業者共同參與，期待

透過創新創業的力量，營造東門市場的獨特魅力，讓東門市場活化轉型。

2、 申請使用標的：

新竹市東門公有零售市場一樓1101號攤(面積8.9㎡ ).1112號攤(面積

23.6㎡)及三樓3122號攤(面積為11.9㎡) 。攤位位置及使用費詳如攤位配置

圖暨使用費表（附件1）。

3、 申請人資格：

1、 年滿二十歲或未成年已結婚設籍於本市之市民，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

告之完全行為能力之人。

2、 同一戶內已有其他使用本市公有零售市場攤位者，不得申請。

4、 申請文件及程序：

1、 申請人應詳閱本須知及附件，依照本須知相關規定備齊申請文件，並

於規定時間內送達指定處所。申請人不得以任何理由請求發還、作廢、撤

銷、更改或於開標前補正。

2、 申請人應將下列申請文件裝入「標封」（附件2-5）遞送：

(1) 申請審查表（附件2-1）

(2) 申請表（附件2-2）

(3) 申請資格切結書（附件2-3）

(4) 營運計畫書1式5份(如附件2-4)

3、 標封之封口應密封，申請人應於該等封口處加蓋與申請人資格文件相

符之印章。

5、 申請方式及受理期間：

1、 所有申請文件之提出應於受理時間內，以專人送達或掛號郵寄至「300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逾期恕不受理(郵戳為憑)，並認定申

請人資格不合格。

2、 受理期間：民國107年 6月 25日起至107年 7 月 9日止，國定假日及

例假日除外。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30分至12時，下午1時至5時。

6、 審查程序：

1、 資格審查：由本府進行資格審查，確認申請人是否備妥申請文件。申

請書表填寫資料不全、文件不齊或不符資格者，駁回其申請。

2、 營運計畫審查：資格審查合格之申請人，由本府組成審查委員會，就

其營運計畫進行評比。審查委員共計3名。

3、 面談：審查委員就申請人所送之營運計畫書辦理書面審查後，依書面



審查評分擇優(至多 6名)邀請申請人面談。

4、 審查標準及配分如下：

(1) 書面審查：佔總配分之70%。

書面審查項目 書面審查配分(總分100分)

是否符合青年及創業者創新創業之計

畫目標

15分

事業構想之創新及創意 25分

經營策略之可行性及完整性 30分

財務與資金規劃之可行性 20分

未來發展願景與展望 10分

(2) 面談：佔總配分之30%。

5、 評比方式：

(1) 書面審查評分：審查委員就各書面審查項目進行評分，並剔除加

總後最高分與最低分之評分結果後，予以平均為書面審查評分；

各項目得分並以剔除加總最高分與最低分之評分結果平均計算。

(2) 面談評分：審查委員就面談結果進行評分，剔除最高分與最低分

之結果後予以平均為面談評分。若未出席面談，本項以0分計算。

(3) 總評分：將各申請人書面審查評分及面談評分加權平均後，所得

分數為總評分。

(4) 合格申請人：各申請人之總評分予以排序，由最高總評分開始依

序取 3名為合格申請人，並擇定至多 2名備取名單。總評分低於

70分者，不得列為合格申請人及備取名單。總評分同分者以面談

評分較高者取得優先順序，若面談分數相同則以書面審查配分比

重較高項目依序比分，若尚無法決定則以抽籤決定之。

(5) 評分結果於簽報業務機關主管核定後方生效。

7、 簽約及執行：

1、 審查結果將以公文方式通知合格申請人，並將公告於(新竹市政府-產

業發展處-訊息公告-最新消息) 。

二、合格申請人應依本府通知時間，辦理挑選攤位(挑選方式依總評分高低

依序優先選擇)及簽約事宜。

三、1101及 1112號攤位使用期間自簽約日起至109年 6月 30日止，3122

號攤位使用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108年 6月 30日止，後續得依零售市場

管理條例第 11條申請繼續使用。

四、申請人應於投標前詳加審閱使用行政契約範本（附件3），簽約時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全部或局部之修正或變更。

五、合格申請人若未於本府指定日期內簽約(即取得合格通知之次日起 15

日內)，視同放棄使用資格，並依評分結果依序遞補。



六、合格申請人應於訂約日會同本府點交使用標的，完成點交後即由合格

申請人自行保存管理(如門鎖、契約書)。

七、合格申請人應於簽約日起60天內開始營運，若無者依規廢止使用資格

8、 注意事項：

1、 申請計畫所提送之所有資料，因須存檔查考，均不予發還。

2、 申請人應保證其所提出申請文件及其內容，不得侵犯第三人之智慧財

產權。因而涉及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訴訟或仲裁，概由申請人自

行負擔。

3、 合格申請人應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及相關法規妥善營運管理攤位。

4、 合格申請人向本府取得之攤位使用權，不得將攤位全部或部分轉租、

轉借、轉讓、繼承或以其他方法交付他人使用收益。

5、 合格申請人訂約後攤位之經營或貨品之販售，應隨時接受政府各業務

主管機關之指導與查察，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時，本府得收回攤位。

6、 本申請須知未盡事項，悉依使用行政契約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 本申請須知及其相關附件具有與使用行政契約書同等之效力，並為使

用行政契約內容之一部。

9、 其他

申請者如有任何諮詢服務需求與意見，歡迎電洽本府產業發展處聯絡：

          聯絡人：陳家穎  市場管理員

聯絡電話：03-5216121 轉 263

通訊地址：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路 120 號。

資訊網址：新竹市政府網站 http://www.hccg.gov.tw/





附件1  攤位配置圖暨使用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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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新竹市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位使用

申請審查表

序 審查項目 份數 審查結果

(由機關填寫)

1 申請表 1 □合格     □不合格

2 申請資格切結書 1 □合格     □不合格

  2-1 申請人已切結：年滿二十歲或未成

年已結婚設籍於本市之市民，且未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完全行為能力

之人。

□是       □否

  2-2 申請人已切結：同一戶無其他使用

本市公有零售市場攤位者。

□是       □否

3 營運計畫書 5 □合格     □不合格

審查結果 □資格及應附文件均符合規定。

□資格不符，不符理由：                                  __________

審查人員

簽名



                                        附件2-2

新竹市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鋪）位使用行政契
約申請表

接   受
申   請
機   關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申請

日期
中 中華民國107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市內
電話
手機

戶 籍 地
    

通 訊 地
   

申  請

事  項 
申請使用公有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位，並遵照新竹市
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位使用申請須知及相關法令規定
參加投標。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附件2-3

新竹市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位使用



申請資格切結書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生日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年滿二十歲或未成年已結婚設籍於

本市之市民，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

告之完全行為能力之人。

□是        □否

同一戶是否已有其他使用本市公有

零售市場攤位者。

□是        □否

恐口說無憑，特立此結，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立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附件2-4

營運計畫書內容要求

營運計畫書請提供 1式 5份，篇幅請控制於 10頁 A4以下(約 6000字內)，內容

需包含以下部分：

1、 事業構想：可包括主要產品與服務之介紹、與東門市場之關聯等等。



2、 經營策略：可包括場地使用方式、預計營業時間、預計客源及數量、如何拓展

客源、行銷方式等。

3、 財務與資金規劃：可資本運用方式、預估損益情形等。

4、 未來發展願景與展望



附件2-5

標  封      編號：     號（由市府填寫）

標的名稱： 新竹市東門市場一樓及青年基地攤位使用     

申請人：

申請人聯絡電話：

申請人聯絡地址：

        （申請人、聯絡電話、聯絡地址應自行填寫，否則為無效標）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20號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啟
(本標封請貼於申請資料信封外)


